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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吉林省建设银行志》的编纂，坚持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十一

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为准绳，严格遵照地方志：“求实存真，详今

略古，述而不评，横排竖写，横不缺项，竖不断线"

的体例，用记叙文的体裁，力求全面记述全省建设

银行的机构沿革、业务活动、改革变迁等史实。

《吉林省建设银行志》包括行志和编年纪事两

部分，共14章40节36万字。主要记述建设银行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各个时期的机构沿革，拨款、

贷款业务起伏和发展变化，工作面貌等。其目的是

为当代和后代了解建设银行历史，探索规律，研究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事业提供史实资

料和历史借鉴。在编纂《吉林省建设银行志》过程

中，还编写出《吉林省·金融志》建设银行部分志

稿4章‘1 9节6．9万字、《吉林省金融历史编年》建
设银行部分3万字。



《吉林省建设银行志》是在省行党组领导下，

在各处室积极支持和紧密配合下，由赵振恒编写

第一篇1——12章、14章和第二篇编年纪事，陈

义昌编写第一篇13章出初稿，由马恒、周福根修

改增删总纂成稿，经省行行志编纂委员会审查定
稿。在行志编纂过程中，直接参加资料搜集、加工

整理的人员还有(以姓氏笔划为序)：倪俊、王淑

珍、王辅义、刘力田、刘密华、关克敏、曲峻峰、孙彦

石、吴凤文、李金荣、具京子、杜国良、宋淑范、郑竹

林、赵金城、徐少铮、张志新、张翠环、董建华、葛延

赞。同时，还得到省财政厅、省统计局、省档案馆等

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特向支持本志编写的单位

领导和每一位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表示衷心的

感谢! ．

由于本志时间跨度大，涉及内容广，机构多次

撤并，历史资料散失比较严重，加之编写水平所
限，记述遗漏和缺点在所难免，望读者批评指正。

。

编者
。

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一．—●●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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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以下简称：省行j)于1954年

10月1日成立。它的前身是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和1953年1

月29日成立的东北区基本建设投资银行吉林分行(以下简称：基

建银行吉林分行)，是国家在吉林省设立的专责办理固定资产投资

的拨款、贷款，行使财政和银行双重职能的国家专业银行。从1949

年到1985年的37年间，在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以下简称：总行)和

各级党政领导下，省行遵照国家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以管

好资金、服务建设为宗旨，积极开展业务，特别是自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履行财政职能的同时，不断

健全银行的信用职能，向既办理国家政策性投资，又办理银行中长

期信贷，综合性多功能的国家专业银行方向发展。 ．

省行在37年间，经办各种拨款208．1亿元。其中：中央级

113．9亿元；地方级94．2亿元。办理更新改造拨款5．9亿元f地质．

勘探拨款11．8亿元；1985年末各种贷款(含信、委托贷款)余额

30．2亿元。建成大中小项目2．6万个，其中大中型项目185个；建

成房屋建筑20．1亿平方米，其中住宅建设1．29亿平方米。为推动

吉林省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振兴，做出了很大贡献。

省行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三上两下”的曲折发展阶段。
’

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省行根据1952年财

政经济委员会颁发的《基本建设拨款暂行办法》、1954年财政部制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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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基本建设拨款实施细则》、1956年国务院颁发的《基本建设

拨款暂行条例》精神，结合吉林省的实际情况，于1956年6月制定

了《吉林省地方级执行基本建设拨款暂行条例的补充规定》，使拨

款制度与法规日趋完善。省行在国家赋予的工作职能与任务的范

围内，开展拨付设备款、工程备料款、结算工程款、发放流动资金短

期贷款、动员内部资源、审查建设预算、控制非生产性建筑标准等

工作。对建设单位、施工企业的资金运用、财务管理、成本核算以及

投资计划完成等情况，实施财政和银行信贷监督。这一时期，重点

支持国家在吉林省的10项重点工程，共完成投资16．5亿元，占全

省完成投资总额的72．4％。建成了以行走机械、化工原料、电力、

冶金和煤炭工业为主的工业骨架，为吉林省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而

后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 1958年至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在国务院1958年6

月25日发出的《关于改进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制度的几项规定》中

指出：“基本建设财务拨款工作，改归各级人民委员会财政部门直

接领导，取消系统垂直领导方法⋯⋯”。据此，吉林省人民委员会

(以下简称：省人委>于同年8月12日下发通知，撤销全省各级建

设银行(含省行、市、地、州中心支行，县支行、办事处)机构，并入当

地财政部门，成立基本建设财务处(科、组、股)，对外仍保留建设银

行名义。但县级及以下的建设银行机构与当地财政部门合署办公。

自此，建设银行除继续办理基本建设拨款外，还接办了省财政厅赋

予的管理地方级基本建设支出预算和财务决算的审批任务，使建

设银行的财政职能进一步完善。由过去财政管理支出预算，银行办

理拨款结算的状况，发展到建设银行既管拨款结算，又管支出预

算、分配资金和财务制度的管理体制，基本建设资金运动的全过
程，都由建设银行从头至尾管理起来。

1959年11月，省人委根据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建设银行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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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归队和加强机构的报告》精神，批准恢复各级建设银行机构， ．

对内仍为省财政厅的基本建设财务处，x,f)l-挂省建设银行牌子。这

一时期省行的主要任务是：参与计划、管理预算、分配资金；办理拨

款并监督资金合理使用；管理财务成本、审查工程预(决)算；办理

专户存款和周转性放款等。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受“大

跃进”的影响，拨款监督工作被削弱。
‘

‘

：，1963年至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全省建设银行的机构

得以恢复，并确定市、地、州及以下建设银行机构与当地财政分设，

实行垂直领导。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62和1963两年内，先后颁

发了《关于严格控制财政管理的决定》(财政6条)、《关于切实加强

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银行6条)，以

及财政部颁发了《基本建设财务拨款管理暂行办法(草案)》和《国

营企业四项费用管理办法》等法规。强调拨款要有依据，花钱要有

计划。自此，对于改善全省的经济状况，加强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起

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此期间，全省各级建设银行遵照中共中央八

届九中全会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加强对基

本建设的财务管理，坚持按基本建设计划、按国家支出预算、按基
’

本建设程序和工程进度的“四按”原则办理拨款。同时，配合有关部

门清理了517个在建项目，拨付停缓建工程维护费4 273万元。与

此同时，还集中时间和人力，积极协助建设单位、施工企业清仓查

库、清产核资、清理拖欠货款的“三清”工作，效果明显。

1965年，全省各级建设银行为适应工作的需要，本着既要改

进服务又要监督的原则，在坚持合理规章制度的同时，克服繁锁哲

学，简化拨款手续，改进了工作方法。改进的工作内容主要有：将分

旬预支按月结算工程款的方法，改为单项工程竣工后一次结算；对

施工企业核拨工程备料款的方法，改为试行大流动资金制度；将设

备拨款按计划逐笔审查，改为在批准的设备投资总额内，按照销售
’

。 ．5．



单位托收承付凭证到货付款；将单位和企业各项管理费开支，由柜

台事先逐笔审查，改为按国家规定的定额和开支标准核拨，事后现

场检查；将更新改造资金拨款，由人民银行拨付，改为建设银行拨

款；将县(市)级建设单位的拨款限额由省行直接下达，改为统一下

达给各县(nv)建设银行，由其具体灵活掌握拨付等等。从1965年

起，地质勘探单位的各项收入，抵充预算拨款。同年，省行还首次对

化工系统小型技措项目发放贷款，解决了200多项技术革新和技

术革命项目的用款。这一系列的改进措施，对促进基本建设的多快

好省，压缩投资规模，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受“文化大革命”

极“左”思潮的冲击，把调整时期刚刚重新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投资

管理体系，说成是“修正主义的管、卡、压”，统统列为“破”的对象，

使基本建设财务拨款管理等方面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和财经纪律，

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全省建设银行的工作，基本上陷入瘫痪状态。

1969年1月，吉林省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省革委会)下发《关于

撤销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的通知》后，撤销了全省建设银

行机构，其业务移交给同级人民银行接办。除留极少数人员处理善

后外，绝大部分干部到农村插队落户。至此，基本建设拨款只作为

一般性存款业务进行管理，造成“基本建设投资大敞13，拨款工作

大撒手”的混乱局面。1970年，基本建设投资失控，地方级拨款支

出超出预算指标13 625万元，占同年预算指标的47．9％。基本建

设投资规模，也由1965年的14 715万元，增加到1970．年的

51 049万元，增长2．47倍。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由调整时

期的90．30％，降为64．9％，下降25．4个百分点。

、1972年10月9日，经省革委会批准，全省建设银行机构相继·

恢复。同年11月28日，省行首先恢复了地方级基本建设拨款限额

管理办法和财务决算制度，并开始对中央下放代管和中央直属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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